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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黑龙江省富锦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开发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仅为项目投资开发的框架性协

议，具体的实施进度与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因项目尚不具备开发建设条件，对上市公

司当年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走出去”发展战略，加快对黑龙江省富锦市风能资源的

开发利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近日，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黑龙江省富锦市人民政府签署了《黑龙江省富锦市上

街基风电场项目投资开发框架协议书》。本协议仅为项目投资开发的框架性协议，

公司将在项目具备投资开发条件后，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甲方：富锦市人民政府 

乙方：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约定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协议是双方针对上街基风电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开发而签订的框

架性协议。项目范围为富锦市西侧，上街基镇、锦山镇境内沿松花江南岸，拟装



机容量为 50万千瓦。 

（三）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甲方同意并授权乙方在本协议约定的区域进行风能资源普查、选址、规

划、开发利用、风电项目投资建设。甲方保证乙方在本协议约定的区域和时限内

（2019 年年底前）具有排他性的开发权。 

2、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该项目所涉及的各类手续并做好同国家、省相关部门

的工作衔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3、甲方将在职权范围内为该项目争取招商引资、产业政策等方面的优惠政

策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落实。 

4、甲方不会接受其他公司在本协议规定范围内进行风电场开发活动或可能

导致乙方无法继续开发风电项目的其他开发项目（非甲方可控的项目除外），并

严格遵守保密约定，不得将该项目资料提供给他方。 

5、乙方应指派专人在本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开展前期工作并设立测风塔。 

6、乙方保证在获得完整年测风数据后三个月内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及富锦市

风电整体开发的发展要求，并综合工程地质、接入系统等条件择优址开发。 

7、在接网条件允许下、或国家（核准）政策许可下，根据规划容量乙方将

在测风数据结果出来后一个月内启动该项目前期工作，并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以及项目核准批复工作。但如因国家政策等原因不具备核准条件的，开发核准时

限相应顺延。 

8、乙方在项目勘测、核准开发过程中必须本着合理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

原则开发建设，并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 

（四）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走出去”发展战略，增加了公司项目资源的储备，

有利于实现公司在东北地区的战略布局，有利于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盈利

能力。因项目在本年度尚不具备开发建设条件，对公司当年营业收入、净利润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订的仅为项目投资开发的框架性协议，具体的实施进度与执行



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在项目所在区域设立测风塔开展测风，获得完整年测风

数据后，项目风资源是否满足投资开发条件、项目具体场址范围以及获批的装机

容量均存在不确定性。项目核准尚需取得用地、环保、并网接入等前置审批手续，

项目能否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即 2019年底前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二）黑龙江省获取风电项目指标的风险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6 年全国风电开发建设方案的通知（国能新能

〔2016〕84 号），考虑到 2015 年黑龙江省弃风限电情况，暂不安排新增项目建

设规模，待该省弃风限电问题有效缓解后另行研究制定。因此本项目能否获取建

设指标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三）黑龙江省弃风限电风险 

2015 年黑龙江省风电项目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520小时，弃风限电率为 21%，

弃风限电情况比较严重。项目投产发电时是否还存在弃风限电情况存在不确定

性。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

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150 号），项目所在地区最低保障收购年利

用小时数为 1850小时。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28日 


